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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要求 ，乳

源东阳光电化厂 (以下简称ñ建设单位ò) 委托技术服务单位广东国测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了《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年产6万吨消毒液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报告表》 (以下简称《验收监测报告表》) 。

2022年 10月 21日 ，建设单位在乳源县组织召开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年产6万

吨消毒液项目(以下简称ñ项目ò)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会议邀请了环评单位

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及检测单位）广东

国测科技有限公司及 3 名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 (名单附后) ，协助开展本项目

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韶关生态环境局乳源分局受邀请列席会议。与会人

员实地察看了项目现场及相关环保设施。根据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表 ，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

审批部门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了验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广东乳源经济开发区新材料产业片区乳源东阳光电化厂现有厂区内，

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3.378217°，北纬24.746460°。

项目设计产品规模为年产6万吨消毒液。

项目利用东阳光电化厂现有项目产品（过氧化氢溶液、次氯酸钠溶液）混合配置

生产消毒液。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改建厂房两栋（原有食品级车间东侧区域改建为配置

灌装车间、原有成品包装车间改建为综合仓库），依托原有双氧水成品罐区、次氯酸

钠罐区。公用工程包括供水系统、供电系统、供热系统、办公区等，环保工程主要依

托原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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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增劳动定员6人，实行每天8小时，年工作330日工作制。

2. 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20年12月由广东韶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2020

年12月30日，韶关市生态环境局乳源分局以《关于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年产6万吨消毒液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乳环审[2020]20号予以批复。

项目于2021年10月开工建设，2021年12月完成主体工程及配套工程建设。2021年12

月，重新申请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91440232752888612G001V) 。

3. 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82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万元，占总投资的 0.48%。

4. 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乳源东阳光电化厂年产6万吨消毒液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报告表》所述的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调查见表 1，项目产品方案调查见表 2，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见表

3，项目主要原辅材料见表 4，项目主要变动情况见表 5。对照《污染影响类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688号，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批复要求未发生

重大变动。

1 项目建设内容调查表
工程
名称

工段名称 环评内容 本次验收建设内容 变动情况

主体

工程

生产工段
原有食品级车间东侧区域改建为

配置灌装车间

原有食品级车间东侧区域改

建为配置灌装车间
无变动

原料、成
品仓储

原有成品包装车间改建为综合仓
库，依托原有双氧水成品罐区、

次氯酸钠罐区

原有成品包装车间改建为综
合仓库，依托原有双氧水成

品罐区、次氯酸钠罐区

无变动

公用
工程

供水 依托电化厂内原有纯水站 依托电化厂内原有纯水站 无变动

供电 市政供电系统提供 市政供电系统提供 无变动

供热 依托东片区内原有集中供热锅炉
依托东片区内原有集中供热

锅炉
无变动

办公 依托原有办公区 依托原有办公区 无变动

环保

工程

生活污水

依托原有三级化粪池预处理后排

入电化厂原有双氧水项目污水处
理站

依托原有三级化粪池预处理
后排入电化厂原有双氧水项

目污水处理站
无变动

设备清洗
废水

依托电化厂原有双氧水项目污水
处理站

厂房外收集池收集后回用于
动力车间循环水，不外排

不属于重
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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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应急

池

依托电化厂原有双氧水项目事故

应急池
依托电化厂原有双氧水项目

事故应急池
无变动

2 项目产品方案调查表

序号 名称 包装规格
环评设计产

量（t/a）

验收实际
产量（t/a

）

变动情

况

1 次氯
酸钠

消毒
液

1L、2.5L、5L、20kg、25kg、50kg、200kg、
1000kg（次氯酸钠含量1~1.35%）

5000 5000 无变动

2 1L、2.5L、5L、20kg、25kg、50kg、200kg、
1000kg（次氯酸钠含量3.75~4.95%）

5000 5000 无变动

3

过氧
化氢

消毒
液

25kg、1000kg
（过氧化氢含量50%）

10000 10000 无变动

4
100mL、500mL、1L、4L

（过氧化氢含量1.5%、银离子含量15ppm）
5000 5000 无变动

5
100mL、500mL、1L、4L

（过氧化氢含量3%、银离子含量30ppm）
15000 15000 无变动

6
100mL、500mL、1L、4L

（过氧化氢含量5%、银离子含量50ppm）
15000 15000 无变动

7 25kg、1000kg
（过氧化氢含量7.5%、银离子含量75ppm）

5000 5000 无变动

合计 60000 60000 无变动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及规格

环评设

计数量

实际验收

数量
变动情况

1 50%双氧水原料罐 V=18m3 1个 1个 无变动

2 5%双氧水配制釜A V=8m3，ű2000mm*3120mm
，316Ti/搪瓷

1个 1个 无变动

3 5%双氧水配制釜B V=8m3，ű2000mm*3120mm
，316Ti/搪瓷

1个 1个 无变动

4 50%双氧水配制釜A
V=1.5m3，

ű1300mm*1400mm，

316TiL/搪瓷

1个 1个 无变动

5 50%双氧水配制釜B
V=1.5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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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环评内容 实际变动内容 影响分析

环保工

程

设备清洗废水依托电化厂原
有双氧水项目污水处理站处

理后外排至南水河

设备清洗废水在厂房外
收集池收集后回用于动
力车间循环水，不外排

实际生产过程中，项目设备清洗循环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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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电化厂污水总排口（DW004）水质满足广东省地方标准《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 26-2001 ）表4第二时段一级排放标准与《烧碱、

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5581-2016）表1直接排放限值要求。

2．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的氯化氢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3．噪声

项目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 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限值要求。

4．总量控制

本项目无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水环境

项目生活污水依托原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电化厂原有双氧水项目污水处理

站处理达标后排入南水河,对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2．环境空气

项目产生的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3．声环境

项目厂界噪声达标排放，对声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

治污染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总体落实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

意见要求建设或落实的环境保护设施 ，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投产使用

，从监测结果可知，污染物可达标排放。

验收工作组认为该项目总体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同意该项目通过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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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续要求

1、参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相关要求，

完善验收监测报告表；

2、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加强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

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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